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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83/2021_2022__E5_9B_9B_

E5_B7_9D_E5_B9_BC_E5_c65_583522.htm 百考试题高考网特

别推荐：全国高校 四川高校2009年招生信息汇总（点击进入

） 你有任何高考问题请上百考试题高考论坛（点击进入）发

帖咨询！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

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及教育部有关高考招生

录取工作政策规定，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章程。 

第二章 基本信息 第二条 学校名称：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

校 第三条 招生代码：14221 第四条 办学地址：四川省江油市

建设北路317号（邮编：621709） 第五条 办学层次：全日制普

通专科 第六条 办学性质：公办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学校

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招生政策和招生

计划，讨论决定招生工作重大事宜。 第八条 学校招生就业处

是组织实施招生及相关工作的常设机构，具体负责学校招生

的日常工作。 第九条 学校纪检部门对招生工作实施监督，同

时接受考生、社会、新闻媒体、纪监机关的监督。学校监督

电话：（0816）3662717 3690800 3690811 第四章 录取规则 第十

条 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和纪律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，德智体全面考核，根据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

取。 第十一条 录取方式：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下，

实行远程网上录取。 第十二条 调档比例：按国家或省教育考

试院相关规定调阅考生档案，为1：1.2 第十三条 专业确定：

根据考生专业志愿、总分及相关学科成绩确定专业。 第十四

条 按政策加分的考生，以加分后的成绩排序录取，均一视同



仁。 第十五条 男女比例：无男女比例限制。 第十六条 身体

健康状况要求：执行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

》及有关补充规定。 第十七条 录取结果公布：通过四川省教

育考试院、各市、州招办、学校网公布录取结果 第十八条 保

证新生质量：根据招生政策和录取标准进行复查，凡不符合

条件或有舞弊行为者，一律取消入学资格，退回原地区、原

单位，并上报相关部门。 第十九条 新生入学：新生凭我校颁

发的录取通知书，按规定时间，带上相关证件到校报到，若

不能按时到校报到须向我校招生就业处办理请假手续，否则

，按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处理。 第五章 其 他 第二十条 为帮助

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学校多渠道筹措资金，使大部分在

校贫困生受到各种奖励和资助： ①各级（国家、省、市级）

学生奖（助）学金，按各级规定执行。 ②学校投入专项资金

设：“雪松奖”奖学金和“学习奖”奖学金。 ③其他政策性

的学费减免措施。 第二十一条 收费标准：按绵阳市物价局审

订的标准执行。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由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

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：百

考试题高考网（收藏本站）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

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